
【公告】新北市 115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複試 

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教學演示題目 

一、依據： 

(一)新北市 115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簡章。 

(二)新北市 115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簡章。 

二、公告事項： 

(一)教保員甄選複試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教學演示抽籤題目如下： 

1. 大家來運動  16. 逛一逛美術館 

2. 好玩的球  17. 好看的戲劇 

3. 我生病了  18. 音樂夢想家 

4. 照片裡的小故事  19. 眼睛亮晶晶 

5. 我最喜歡的繪本  20. 如廁好習慣 

6. 看圖說故事  21. 來玩偶戲 

7. 生活中的數學  22. 符號在哪裡 

8. 影子為什麼會變長?  23. 上下左右 

9. 形形色色  24. 小豆子長大了 

10. 誰說這是男生的玩具!  25. 我會排隊 

11. 我愛我的家人  26. 我家在新北 

12. 可以和你一起玩嗎?  27. 開心的時候 

13. 心情調色盤  28. 不要哭，我陪你 

14. 我好難過  29. 小小藝術家 

15. 生氣停看聽  30. 生活中的「美」 

(二)教學演示時間為 10 分鐘，甄選當日現場抽籤。應考人員應依照 115 年 6 月 25 日公告之「試

場分配及應考時間一覽表」所列之預備時間前到場抽題及準備。 

(三)預備區及試場禁止使用通訊器材、穿戴式裝置（範例如附件）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

拍攝或記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且不提供電源，教學演示所需之教具請自備，不另行提供。 

(四)另 115 學年度教保員甄選複試考場開放時間為 115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2時至 3

時，並限制陪考人陪考，倘應試當日應試人員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篩檢

為陽性」或「發燒及呼吸道疾病等症狀」等情事，請應試人員全程佩戴口罩，並一併出示



「應試通知單」，俾利檢視考生身分入場。 

(五)應試人員得另行提供資料（如個人教學檔案或經歷資料）予委員參考，惟不列入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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